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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諮詢服務  

隨著氣候變遷衝擊加劇，為強化企業韌性及永續資訊揭露透

明度，臺灣證券交易所已修正「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書作

業辦法」。自 2026 年起，企業除需依循 TCFD (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 

架構外，更須逐步接軌 IFRS S2 (氣候相關揭露 )準則，將氣候風險

對財務狀況等影響納入核心揭露。為協助企業能夠符合國內法規

要求與國際趨勢，將以氣候相關風險評估為基礎，從「推動程序」、

「評估方式」、「評估結果」等面向，提供國內製造業相關企業免

費的諮詢服務。  

二、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諮詢服務申請對象、名額與經費  

(一 )諮詢服務申請對象：國內依法登記之製造業  

(二 )諮詢服務申請名額：10 家 (註：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得因預

算刪減、保留而調整輔導資源與名額 ) 

(三 )諮詢服務經費：由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委辦計畫經費支付，

廠商無需支付費用  

三、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諮詢服務內容  

諮詢服務內容將依據申請企業推動階段需求，由財團法人台

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下稱綠基會 )或由綠基會偕同專家，赴廠 (至

少 1 天 )提供諮詢服務，以協助企業提升氣候相關風險之自主管理

能力。  

 

推動階段  諮詢服務內容  

氣候變遷資訊  

揭露需求階段  

⚫ IFRS S2 準則內容  

⚫ 氣候相關風險 (實體與轉型 )評估程序、推動方法  

⚫ 未來情境設定概念與資訊  

氣候變遷推動  

階段  

⚫ IFRS S2 準則內容  

⚫ 氣候相關風險 (實體與轉型 )評估程序、推動方法  

⚫ 未來情境設定概念、資訊及設定內容檢視與建議  

⚫ 氣候相關風險 (實體與轉型 )評估結果檢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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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名方式與聯絡窗口  

(一 )申請企業應備齊申請書 1 份 (格式詳附件 )，並以電子檔或

掃描檔 email 至本諮詢服務聯絡窗口提出申請。  

(二 )申請時間：公告日起額滿為止 (依提交申請書時間依序受

理 )。  

(三 )聯絡窗口：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賴工程師  

電話： (02)2910-6067 分機 526， andy1210@tgpf.org.tw 

  

mailto:andy1210@tgp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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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諮詢服務申請表  

一、申請基本資訊  

企業名稱   行業別   

資本額   
是否  

上市櫃  
 

地址   

申請  

聯絡人  
 職稱   

電話  (  )  分機   E-mail   

二、諮詢服務需求項目 (請勾選，可複選 ) 

□ IFRS S2 準則內容  □氣候相關風險 (實體與轉型 )評估程序  

□氣候相關風險 (實體與轉型 )推動方法  □未來情境設定概念、資訊  

□實體風險評估結果檢視與建議  □轉型風險評估結果檢視與建議   

□未來情境設定內容檢視與建議  □其他                      

三、貴公司氣候相關資訊揭露現況   

1.請問申請諮詢服務動機？ (請勾選，可複選 ) 

□受金管會「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案」要求企業於年報揭露氣候相

關資訊  

□受證交所「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書作業辦法」要求永續報告書

氣候資訊揭露應依循 IFRS S2 準則  

□受供應商或客戶要求需揭露氣候相關資訊  

□有填寫 CDP(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氣候變遷問卷之需求  

□自主推動  

□其他                                                              

2.請問執行氣候相關揭露 (TCFD/IFRS S2)現況為何？ (本題勾選「已執行

完畢，且有出版」或「正在執行」請接續第 3 題作答，勾選其餘選項請直

接跳至第 6 題 ) 

□已執行完畢，且有出版□TCFD 報告書□揭露於永續報告書中  

□正在執行  

□尚未執行，但公司內部已有相關推動計畫  

□尚未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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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呈上題，請問執行氣候相關揭露 (TCFD/IFRS S2)，共   年 (請填寫阿拉

伯數字 ) 

4.請問執行氣候相關揭露 (TCFD/IFRS S2)之主要困境為何？ (請勾選，可

複選 ) 

【治理面】組織架構及決策參與 

□ 高階參與不足：董事會或高階主管對氣候風險的實質監督與決策參與度有限 

□ 跨部門協作困難：缺乏有效的橫向溝通機制，導致永續、財務、營運及風控單位

資訊不完整 

□ 其他(請自行補充)                                         

【策略面】情境分析與財務量化 

□ 情境設定資訊缺乏：難以取得氣候情境數據（如 NGFS 或 IEA 情境）進行分析 

□ 鑑別與評估流程不清晰：難以定義氣候風險對公司營運衝擊的重大性門檻 

□ 財務衝擊量化能力：缺乏方法論將氣候風險轉化為對財報（如營收、資產價值、

資本支出）的具體影響金額 

□ 其他(請自行補充)                                         

【風險管理】體系整合與因應 

□ 管理策略擬定：難以針對鑑別出的風險產出因應對策 

□ 風險管理整合：氣候風險尚未納入公司既有的企業風險管理系統中 

□ 其他(請自行補充)                                         

【指標與目標】數據管理與追蹤 

□ 指標設定困難：難以依風險/機會評估結果，設定標準化指標或目標 

□其他 (請自行補充 )                                          

5.呈上題，請補充說明勾選原因  

                                                        

                                                        

                                                        

                                                        

6.請簡述透過諮詢服務想要得到的協助  

                                                        

                                                        

                                                        

                                                        

                                                        

基本資料  (本資料僅用於諮詢服務，請詳閱次頁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之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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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115 年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諮詢服務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主辦單位：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

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歡迎您申請 115 年製造業氣候變調適諮詢服務，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

下簡稱個資法），辦理及受委託辦理之相關機關（構）、學校、團體、公司廠商、

人員，對於個人資料應於法令職掌必要範圍內為之，並均應依法律規定嚴密保護。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為保障您的權益，基於個資法第

8 條及第 9 條規定，請於填寫個人資料前，詳細閱讀以下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之

內容： 

一、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委託本會辦理「115 年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諮詢服務」，

執行單位依據個資法之特定目的「182 其他諮詢與顧問服務」及個人資料類

別「C001 辨識個人者」，進行廠商個人資料蒐集，以確認廠商報名相關資訊

與文件完整性，利於後續文件補正、獲選通知及專案計畫執行。以上個人資

料蒐集項目，包含姓名、電話、信箱等，本會皆遵循個資法及相關法令之規

定，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 

二、 執行單位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申請廠商所提供的個人資料。 

三、 執行單位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申請廠商提供的個人資料。 

四、 申請廠商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就其個人資料向調適諮詢服務之

窗口聯繫：賴先生 (電話:(02)2910-6067 分機 526 ) 行使下列權利： 

(1)查詢或請求閱覽、(2)請求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

蒐集、處理或利用以及(5)請求刪除。 

五、 申請廠商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或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所定

之權利，但申請廠商提供資料不足或有其他冒用、盜用、不實之情形，可能

將不能參加遴選及影響各項相關服務或權益。 

六、 申請廠商就其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之規定，請求停止蒐集、處

理或利用或請求刪除前，執行單位得依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

於個人資料提供之範圍與目的內使用該等個人資料。 

□我已閱讀並同意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所述內容(請勾選) 

立書人：               日期：       


